
- 1 -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粤 01破 72-4号

申请人：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30日，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

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认为：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诺盈

（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该分配方案符合法律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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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赖鹏有

审 判 员 曲卫东

审 判 员 张静怡

二Ｏ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 官 助 理 郭锦霞

书 记 员 林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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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2025 年 1 月 20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粤 01 破

申 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诺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5年 2月 14日作出（2025）

粤 01 破 72 号决定书，指定刘吉春（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担任

诺盈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刘吉春。

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结合诺盈公司的破产财产及

破产债权情况，按照已表决通过的财产分配规则制定了《诺盈（广

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一)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确认公示的职工债权人数共 2 人，管理人审核

确认的职工债权总金额为 14785.71元。但是其中一户职工债权对

管理人审核确认的职工债权数额有异议，因此本次参与分配的职

工债权人数为 1 人，职工债权金额为 12500 元。另外一位职工的

债权按申报数额预留份额处理。

(二)已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的普通债权

参加本次破产财产分配的普通债权人数共 55家，普通债权总

金额合计为 24666676.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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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可供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本次可供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为人民币 77659.77元，

具体为 :破产财产总额 219771.91 元 -破产费用 142112.14 元

=77659.77元

(一)债务人目前的财产价值总额

截至 2025 年 9 月 26 日，管理人账户累计收入破产财产总额

为人民币 219771.91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一。

表一：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明细表

序号 款项收入来源 金额（元）

1 接管银行账户 169193
2 出售肇庆仓库存货 50068

3 追回破产前 6个月个别清偿

（截止 2025年 12月）
500

4 结息（截至 2025年 9月） 10.91
合计 219771.91

(二)债务人应优先支付和预留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1.相关法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1、42、43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所发生的破产案件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

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

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

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

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因债务

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

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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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为共益债务。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2.破产费用

截止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本案产生的破产费用总额为

142112.14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二。

表二：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费用明细表

序号 支出项目 金额（元） 备注

1 管理人印章刻制费 320.00

管理人

已垫付

2 会议资料打印费 696.16
3 2025.2-2025.12快递费 5720.8
4 2025.2-2025.12交通费 1161
5 2025.2.27接管搬运杂费 63
6 查债务人银行流水手续费 180

小计 8140.96
7 肇庆存货仓库租金 8666.66

管理人

账户已

支出

8 接管初期报税费用 800
9 肇庆存货评估费 30000
10 个别清偿案件受理费 1549.2
11 转账手续费 5.4

小计 41021.26
12 专项审计费用 30000

待支付

13 破产受理费（以最终法院计算的为准） 2298.29
14 管理费报酬 26372.63

15 个别清偿案件受理费

（法院未开缴费单部分）
29279

16 预留破产费用（含转账分配手续费及后续执行职

务费用等) 5000

小计 92949.92

合计 142112.14

3.相关事项说明

第一，表二《破产费用明细表》中的第 1-6项费用已由管理人

垫付，第 7-11项费用已由管理人账户支出，均具有付款凭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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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后续破产费用在实际支付后亦会保留付款凭证，债权人可随时

联系管理人查询。

第二，表二《破产费用明细表》中的第 13项为本案破产受理

诉讼费:以本案破产财产价值总额为基数,计算得出 2298.29 元，最

终数额以法院出具的缴费通知书为准;第 14 项关于管理人报酬的

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计算标

准分段累计计算管理人报酬为 26372.63元，最终数额以法院确定

为准。第 16项预留的破产费用主要为后续管理人分配转账手续费

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可能产生的其他破产费用，将根据实际发生

的费用据实支付并保留支付凭证若有剩余则纳入下一次分配款中

向全体债权人予以追加分配;但剩余金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

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 123条规定将其上交国库。

三、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数额

本案中，诺盈公司不存在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根据《企业破

产法》第 113 条规定，本案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

费用后，按照职工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进行清偿。本案优先清

偿破产费用总额为 142112.14元后，本次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给各债

权人的破产财产数额为 77659.77元，按照以下顺序、比例和数额

进行分配:

1.职工债权及预留的职工债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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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的职工债权数额为 12500 元、

需预留的职工债权份额 12500 元，合计 25000 元，本次可供分配

的破产财产总额为 77659.77元，可足额清偿职工债权，清偿比例

为 100%。

马绮云的职工债权存在争议，需待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

[（2025）粤 01民初 3339号案]出具裁判结果后进行认定，管理人

拟计划按照其申报数额 12500 元进行预留份额。马绮云的职工债

权将根据前述案件的裁判结果，后续进行职工债权的公示，公示

后待法院出具无争议债权裁定书后将按照法院最终裁定数额及债

权性质以本次分配方案同类债权清偿比例予以分配。如分配后有

剩余，则纳入下一次分配款中向全体债权人予以追加分配;但剩余

金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法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3条规定将其上交国库。

需预留马绮云职工债权份额的具体理由：对于劳动关系的存

续期间、工资标准的问题，马绮云的主张与管理人的认定之间存

在争议。马绮云主张债务人在破产受理后一次性支付的 62909.57

元，为债务人自 2023年 10至 2025年 1月期间欠发的工资，但该

陈述仅有银行流水及其单方制作的表格予以证实，未能提供其与

用人单位之间就补发工资、变更工资标准的相关证据，因此管理

人按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债务人银行流水的情况，只认定马绮

云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4 月，离职前 12

个月内平均工资为 2285.71元，职工债权为 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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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285.71元，并且对债务人在破产受理后一次性向马绮云支付的

62909.57元提起了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受理案号为（2025）

粤 01 民初 3339 号案。所以如果人民法院认定该笔 62909.57元是

马绮云欠发工资的话，将对马绮云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工资

标准的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马绮云的职工债权数额需待前

述案件的结果以及马绮云是否提起债权确认之诉而最终确定。

2.普通债权

本案普通债权金额为 24666676.27元，已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

认；补充申报金额为 267548.81元，待债权人会议核查。本次分配

按照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对该部分债权预留份额。前述职工债权

分配完毕及预留职工债权份额后剩余破产财产总额为 52659.77元，

对普通债权不能足额清偿 ,清偿比例约为 0.002111947(约为

0.2111%)本次普通债权分配总金额为 52659.77元。

4.提存债权分配份额

补充申报待债权人会议核查的债权金额合计 267548.81元。本

分配方案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比例对该部分待债权人会议核查的

债权提存相应的分配份额。对于确认的债权，待法院出具无争议

债权裁定书后将按照法院最终裁定数额及债权性质以本次分配方

案同类债权清偿比例予以分配。

如根据法院裁定确认的金额及法院判决的金额确认后实际提

存分配份额有剩余，则纳入下一次分配款中向全体债权人予以追

加分配;但剩余金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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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3 条规定将其上

交国库。

四、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1.分配方式: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付。若因债权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账户

无法转款等原因，导致债权人未能实际获得受偿金额的，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2.分配步骤:在本分配方案经法院裁定认可后一次性分配。

3.分配提存: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18 条规定，债权人未受

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

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

人将提存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19

条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

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

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五、后续可能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及追加分配事项说明

管理人结合银行流水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起诉追收诺盈公

司破产受理前 6 个月、破产受理后的个别清偿行为。如发生未受

领、追回财产、新发现财产等需要追加分配的情形，管理人将依

据本方案确定的清偿顺序、债权比例和程序对追回的财产予以追

加分配，不再另行提请召开债权人会议对追加分配方案进行表决，

追加分配方案经法院裁定后由管理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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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附件 1：
诺盈（广州）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表

第一清偿顺序：

职工债权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应清偿数额 清偿比例 分配额 债权性质

1 张正全 12500 100% 12500 职工债权

合计 12500 / 12500 /

第二清偿顺序：

普通债权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应清偿数额 清偿比例 分配额 债权性质

1 佛山酷柔服饰有限公司 100408.16 0.211% 212.06 普通债权

2 江门市贝丽纸业有限公司 39058.27 0.211% 82.49 普通债权

3 上海非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24404 0.211% 473.93 普通债权

4 靖江市豪莱顿食品有限公司 150291.48 0.211% 317.41 普通债权

5 广州三衫云服装有限公司 340972 0.211% 720.11 普通债权

6 东莞市龙驰玩具有限公司 246675.75 0.211% 520.97 普通债权

7 义乌市臻盛贸易有限公司 277269.2 0.211% 585.58 普通债权

8 元氏县田布诺依纺织品厂 121425.8 0.211% 256.44 普通债权

9 中山市汇尚服饰有限公司 59391.73 0.211% 125.43 普通债权

10
广州羿曼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383130.8 0.211% 809.15 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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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宁波康尔绿色日用品有限公

司
27222.8 0.211% 57.49 普通债权

12 上海皇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3248 0.211% 429.25 普通债权

13

湖南美日洁宝无纺布有限公

司广州市分公司

洁宝日化（湘西）有限责任

公司

294018.21 0.211% 620.95 普通债权

14
河北唯他纺织品制造有限公

司
110500 0.211% 233.37 普通债权

15 广东高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7600 0.211% 58.29 普通债权

16 杭州赛丽进出口有限公司 190179 0.211% 401.65 普通债权

17 兰溪市至尚服饰有限公司 1814112.26 0.211% 3831.31 普通债权

18
仙桃市鼎成无纺布制品有限

公司武汉分公司
101738.39 0.211% 214.87 普通债权

19
广州市旭睿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360151.72 0.211% 760.62 普通债权

20 广东中宏玩具有限公司 298572.74 0.211% 630.57 普通债权

21 广州芮时服装有限公司 1242537.88 0.211% 2624.17 普通债权

22 诸暨市嗨皮针织有限公司 212854.89 0.211% 449.54 普通债权

23 广州市戈曼服饰有限公司 3043867.47 0.211% 6428.49 普通债权

24 广州采采贸易有限公司 641982.6 0.211% 1355.83 普通债权

25 诸暨蛙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689079.78 0.211% 1455.30 普通债权

26
深圳市嘉裕玩具贸易有限公

司
308917.79 0.211% 652.42 普通债权

27
东莞市鼎利工艺品实业有限

公司
545633.44 0.211% 1152.35 普通债权

28 大川（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553578.3 0.211% 1169.13 普通债权

29 中山市瑞吉食品有限公司 289516.1 0.211% 611.44 普通债权

30 江门球牌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468034.92 0.211% 988.47 普通债权

31
汕头市澄海区世纪友谊玩具

有限公司
173209.38 0.211% 365.81 普通债权

32
杭州施洁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111221.1 0.211% 234.89 普通债权

33 江西立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9886.24 0.211% 1224.69 普通债权

34 东莞市立时电子有限公司 181666.5 0.211% 383.67 普通债权

35 广州市贝品商贸有限公司 10000 0.211% 21.12 普通债权

36 广州市亿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267548.81 0.211% 565.05 普通债权

37
东莞皓奇乐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
371093.72 0.211% 783.73 普通债权

38
啵计划（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145413.45 0.211% 307.11 普通债权

39 黄加凡 1176285.78 0.211% 2484.25 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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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金华市东方秀日化有限公司 164862.5 0.211% 348.18 普通债权

41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180519.21 0.211% 381.25 普通债权

42 东莞都乐迩服饰有限公司 9546.9 0.211% 20.16 普通债权

43 广州优衣线服饰有限公司 1853917.14 0.211% 3915.38 普通债权

44 江学来 1153967.17 0.211% 2437.12 普通债权

45 东莞普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17227.9 0.211% 2570.72 普通债权

46
汕头市宏诚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
213142.13 0.211% 450.14 普通债权

47
蠡县天伦纺织品有限责任公

司
191926.6 0.211% 405.34 普通债权

48 义乌市瑶韵饰品有限公司 230534.3 0.211% 486.88 普通债权

49 贵州金凤徕食品有限公司 216009.15 0.211% 456.20 普通债权

50
深圳市德立信科教模型有限

公司
236726.5 0.211% 499.95 普通债权

51
珠海市合顺兴日化股份有限

公司
226938.57 0.211% 479.28 普通债权

52 嘉兴优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49275.69 0.211% 526.46 普通债权

53 广州致衣科技有限公司 1759870.8 0.211% 3716.75 普通债权

54 江苏舒适风日化有限公司 304995.53 0.211% 644.13 普通债权

55 广州新达展具有限公司 74517.72 0.211% 157.38 普通债权

合计 24666676.27 / 52094.72 /

提存债权分配份额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申

报金额

提存清

偿比例

提存分配

金额
备注

1
马绮云

（职工债权）
12500 100% 12500

本债权按照职工债权

清偿比例提存相应的

分配份额。

对于确认的债权，待职

工债权公示结果、法院

出具无争议债权裁定

书后将按照法院最终

裁定数额及债权性质

以本次分配方案同类

债权清偿比例予以分

配。

2
广州市亿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267548

.81
0.211% 565.04

本债权按照普通债权

清偿比例对该部分待

债权人会议核查的债

权提存相应的分配份

额。

对于确认的债权，待法

院出具无争议债权裁

定书后将按照法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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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裁定数额及债权性

质以本次分配方案同

类债权清偿比例予以

分配。

合计
280048

.81
/ 13065.04


